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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财大办〔2016〕52号
关于做好2016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学生遴选工作的通知
各党政管理、群团、教学、科研、教辅、附属单位：

为做好2016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学生遴选工作，根据《广东财经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与管理试行办法》（粤财大〔2015〕48号），经学校研究，现将遴选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1、 参与遴选的实验区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6个实验区参与本次学生遴选工作，计划遴选学生356人，具体遴选信息见附件1。

二、进度安排

（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遴选需按照本文件相关精神，在9月11日前完成学生遴选工作，并报教务处备案，以便及时安排学生参与本学期选课。
（二）其他5个实验区遴选工作安排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潜质的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际会计（ACCA）创新实验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高级商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和全媒体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需在本学期1-8周完成学生遴选工作，工作进度安排如下：
1.宣传：9月5日-9月18日

（1）实验区所在学院于9月9日之前在本学院网站公布实验区遴选办法，并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备案。

（2）各实验区开展宣传、宣讲活动时，须告知学生本实验区收费标准。

2.学生报名：9月19日-9月21日
（1）每名学生只能填报一个志愿。

（2）学生登录教务管理系统（教师学生端）（http://jwxt.gdufe.edu.cn/jsxsd）“学籍成绩—专业分流”报名，选择志愿后须提交确认，并按各实验区遴选办法向实验区承办学院提交纸质报名材料。

（3）教务管理系统报名具体时间为：9月19日8：00—9月21日23：59。
（4）各学院可登录教务管理系统（管理端）（http://jwxt.gdufe.edu.cn）“专业分流管理—专业分流情况”查询本院学生报名情况。
3.学生遴选：9月22日—9月30日

（1）学生遴选工作由各实验区承办学院具体组织实施。各学院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在学院网站公布初选、笔试和面试情况。

（2）各学院于9月30日前将拟录取学生名单（纸质版和电子版，样表见附件）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拟录取学生名单后附不超过实验区遴选名额10%的候补学生名单，候补学生名单依据实验区遴选总评成绩由高到低依次排列。
（3）实验区未提供候补名单，公示期间有学生退出时，不再补录。公示期间退出学生数量超过候补学生数量时，也不再补录。

4.学生所在学院确认：10月8日—10月14日

（1）教务处分学院汇总入选实验区学生名单（含候补学生）后发至各相关学院。

（2）学生所在学院就学生转入实验区学习出具意见后返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并在教务管理系统（管理端）“学籍管理—专业分流管理—分专业转出审核”完成学生转出审核工作。

（3）截止10月14日学生所在学院未将转出意见返教务处，视为学院同意学生转出。

5.公示与发文：10月17日—10月25日
（1）根据各学院确认名单，教务处统一对拟转入实验区学生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5天。

（2）公示期间，拟放弃录取资格或候补资格的学生须向学生所在学院提交书面的放弃申请，经学院同意后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

（3）公示无异议后，学校不再接受任何理由的退出实验区申请。实验区承办学院在教务管理系统（管理端）“学籍管理—专业分流管理—分专业转入审核”完成学生转入审核工作

（4）根据公示结果，学校统一发文公布入选学生名单并安排后续相关工作。
三、其它事项

1.入选实验区的学生，不能参加后续举行的专业方向遴选分流，不能申请专业二次调整。

2.单个自然班拟转入实验区人数超过班级总人数5%时，由学生所在学院制定转出标准并审核确认。

3.教务处咨询电话：020-84096841，李老师、王老师。各实验区咨询电话：见实验区承办学院网站公布的实验区遴选办法。

特此通知。
附件：1.各实验区遴选信息表

2.2016级实验区遴选拟录取学生名单（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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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各实验区遴选信息表
	序号
	实验区名称
	专业（方向）
	承办学院
	计划遴选人数
	遴选范围
	开班学期
	开班校区

	1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
	法学专业（企业法务方向）；法学专业（司法法务方向）
	法学院
	60人（企业法务和司法法务各30人）
	2016级全日制在读本科生（艺术类考生、实验班学生除外）
	2016-2017

学年第2学期
	广州校区

	2
	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潜质的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
	工商管理专业（创业管理方向）
	创业教育
学院
	50人
	2016级全日制在读本科生（艺术类考生、实验班学生除外）
	2016-2017

学年第2学期
	广州校区

	3
	国际会计（ACCA）创新实验区（省级）
	会计学专业（国际会计ACCA创新实验区）
	会计学院
	120人
	2016级全日制在读本科生（艺术类考生、实验班学生除外）
	2016-2017

学年第2学期
	佛山校区

	4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高级商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省级）
	国际商务专业（国际商务专业实验区）
	经济贸易
学院
	50人
	2016级全日制在读本科生（艺术类考生、实验班学生除外）
	2016-2017

学年第2学期
	佛山校区

	5
	全媒体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省级）
	新闻学专业（新闻学全媒体实验班）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不超过30人
	新闻学、汉语言文学、编辑出版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和应用心理学专业2016级全日制在读本科生
	2016-2017

学年第2学期
	佛山校区

	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创新实验班（省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实验班）
	信息学院
	46人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16级全日制在读本科生
	2016-2017学年第1学期
	佛山校区


附件2         

2016级实验区遴选拟录取学生名单（样表）
实验区名称：

	序号
	姓名
	学号
	所属学院
	专业及班级
	录取总

评成绩
	学生联

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
	
	
	
	
	
	

	候补1
	
	
	
	
	
	

	候补2
	
	
	
	
	
	

	候补3
	
	
	
	
	
	

	……
	
	
	
	
	
	


学院分管领导签字（加盖学院公章）：

                                           日  期：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 4 -
- 3 -

_1534339896.unknown

